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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際私法為國際法或國內法 
國際私法冠上「國際」二字，究是否為國際法，或因為其適用對象同時

有內國與外國因素，規範範圍廣泛，法源種類多樣化，而有國內法性質，學

說分兩說，第一說為國際法說，第二說為國內法說，分述如下： 
國際法說 

涉及國家間公益：有學者認為凡國家之公益，而以國家為主體者為國

際公法。規定國家間私益，而以私人為主體者為國際私法。不論公、私

法律關係均與國家間有關，故悉屬國際法領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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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外國主權之尊重：國際私法設計上考量各國主權的相互尊重，立法

者相互協調讓步，而有適用外國法的可能，如反致規定，故應屬國際

法。 
國內法說（通說） 

法的制定過程：國際私法本身與一般國內法律產生方式相同，非經過

眾多國家一同簽訂，故應屬國內法。 
法之拘束力：國際私法無法強行拘束各個國家必須共同遵守，乃單純以

內國尊重外國角度立法，故非屬國際法。 
國際私法的法源：國際私法以內國法法源為原則，國際法法源僅為補

充地位，如法官對於定性問題、法律衝突或法律適用，主要多參考內國

實體法之規定，故應屬國內法。 
適用的主體、客體不同：國際私法適用的主體為私人，非國家。且解

決問題的客體為私人間的私法紛爭，非國家間的國際糾紛，故非屬國際

法。 
結論 

我國國際私法，為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，是透過立法委員立法通過，且適

用該法的案件經法院判決具有一般判決的執行力，因此，採國內法說較

妥，通說亦採此說。但就其目的觀察，其具有國際性，因其規範國際間的

社會生活的私法關係，充分發揮國際尊重的本質，故不宜單純地歸入國內

法範疇，宜稱之為具有國際性質的國內法。  

二、國際私法為公法或私法 
國際私法處理私法案件，似應具有私法性質，惟其又非最後解決紛爭的

方法，而是一種選法規則，又類似於訴訟程序的公法，故有公法說與私法說

之爭議，分述如下：3 
公法說 

國際私法非實體法：國際私法非直接規定權利義務關係，故非實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林益山，國際私法與實例解說，2009年9月，頁1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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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。其本身僅具有「選擇適用法律」的性質，此種法律的性質猶如「施

行法」，皆非直接規範法律關係，乃間接指定該法律關係所應適用的法

律。而施行法在形式上屬於公法的範疇，因此國際私法亦應歸類為公

法性質。 
國際私法是程序法：凡確定權利義務的實體法的適用範圍之法規，均

為程序法。國際私法本身也是確定實體法的適用範圍，非直接實體法的

規定，故應屬於程序法。而程序法者必為公法，故國際私法亦為公法。 
國際私法規範內容為公法：國際私法對於涉外法律關係除了確定應適

用之法律者外，也包括國際間的管轄權在內，屬於涉及國家主權之法

律，應為公法性質。 
私法說 

國際私法為間接私法法規：國際私法，乃對於涉外案件決定其「所適

用的法律」，所謂「所適用的法律」，係指私法性質的實體法。而國際

私法，乃「間接法規」，透過選法適用私法法規，因此亦應具有私法性

質。 
程序法亦有可能是私法性質：程序法中，如民事訴訟法，有學者認為

解決私法糾紛的程序法亦具有私法性質，若此解釋，則解決私法糾紛的

國際私法，雖是程序法，亦可能具有私法性質。 
特殊法域說（林秀雄老師）4 

爭議的產生主要在切入的角度不同，此說認為國際私法的任務機能是國際

性的，是普遍人類社會、超越國際的法律關係為基礎，充分表現國際間合

作的本質。因此國際私法應成為國際性的國際法。而國際私法既屬於上位

概念，因此不會有公、私法問題，公、私法分類乃屬實質法、下位規範問

題。 
結論 

公私法的分類乃一般法律的分類，國際私法自成一套體系，即法律秩序之

法律，故難單純劃歸為公法或私法，因為國際私法並非以保護國家之公益

為目的，且國家亦非國際私法之主體，故國際私法非公法甚明。再者，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林秀雄，課堂筆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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際私法亦非直接保護私法法益之法律，僅指定哪一國家的私法而已，故國

際私法宜歸於另一種法律──法律之適用法。亦即林秀雄老師所稱之「特

殊法域說」。 

三、國際私法為程序法或實體法 
國際私法本身具有特殊性，究為程序法抑或實體法，學說有所爭執，分

述如下： 
程序法說 

國際私法不直接介入內外國人權益問題的實質爭議，非屬實體法，故應屬

程序法。 
實體法說 

國際私法非關於程序進行、手續等規定，故應非屬程序法，而係實體

法。 
特殊法域說（林秀雄老師） 

國際私法既屬上位規範，乃屬特殊法域，並無程序法、實體法之區別，實

體法、程序法之區別係屬實體法之問題。 
結論 

國際私法是「法律適用法」，非直接適用實體法，而必須先通過衝突法

則，乃間接的達到實體法的適用法則，故非實體法。再者，該法並非規定

該實體法的運用及施行程序規定，故非單純的程序法，而係法律適用法，

亦即林秀雄老師所稱之「特殊法域說」。 

四、國際私法為任意法或強制法 
法院有無受國際私法的拘束而一定要用國際私法解決紛爭，反之，法院

可否逕以內國法律解決紛爭，而跳過選法規則，如果國際私法是任意法，則

法院自可選擇是否適用該法律，若為強制法，則法院必須適用國際私法，否

則即為違法。因此有任意法說及強制法說的爭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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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意法說 
基於私法自治原則，倘若當事人未提出以國際私法解決紛爭時，則法官可

逕以內國法判決。 
強制法說 

國際私法為內國法所制訂之法律，自有一般法律之效力，未適用該法，當

然判決違背法令，應適用而未適用。 
結論（69台上1728） 

採強制法說，蓋國際私法為內國的法律，具有一般法律性質，法院自應認

事用法，依法判決。 
 

實務見解精選 

⊙69年台上字第1728號判決 
本件兩造當事人均為日本國營利法人，在我國就涉外法律關係發生訟

爭，自應依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其應適用之法律。我國涉外民

事法律適用法第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（編者按：新法修正後，移列至

現行條文§20，並改採關係最切原則，應一併注意）分別規定：「法

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，其成立要件及效力，依當事人意思表示定其

應適用之法律」，「當事人意思不明時，同國籍者依其本國法（下

略）」（編註：現行法§20Ⅱ修正舊法內容，改採關係最切原則，關

於「當事人意思不明」之用語，亦修正為「當事人無明示之意思或其

明示之意思依所定應適用之法律無效」，以重申第一項當事人之意思

限定於明示之意思，且當事人就準據法表示之意思，應依其事實上已

表示之準據法，決定其是否有效成立之問題。）云云。原審未依此項

規定定本件應適用之法遽依我國法律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，顯有違背

法令之情形。 
⊙98年台上字第1805號判決 

按凡民事案件涉及外國人或構成案件事實中牽涉外國地者，即為涉外

民事事件，應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定法域之管轄及法律之適用。又

民事事件涉及香港或澳門者，類推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。涉外民

事法律適用法未規定者，適用與民事法律關係最重大牽連關係地法




